
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（2021）苏0582执恢432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郁浩，男，1968年12月26日生，居民身份

证号码320521196812262630,汉族，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

镇庙港村第七组26号。

被执行人：杨文星,男,1987年5月10日生,居民身份证号

码371525198705106936,汉族，住山东省冠县万善乡西北召

村186号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郁浩与被执行人杨文星民间借

贷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本院作出的（2018）苏0582

民初639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

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查封

了被执行人杨文星名下位于江阴市西景花苑1号701室的不

动产[权证号：010214906]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杨文星名下位于江阴市西景花苑1号701

室的不动产[权证号：010214906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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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李 军

审 判 员 赵 晖

审 判 员 朱麒达

二○二一年八月三日

书 记 员 王铭懿


